
　

遵
守
選
舉
法
令
，
弘
揚
法
治
精
神

　 全 民 不 賄 選 ， 還 給 山 城 清 淨 天

　

辦
好
選
舉
，
人
人
有
責

　

守
法
節
約
，
選
賢
與
能

　

勵
行
民
主
法
治
，
維
護
選
舉
秩
序

附註 :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暨投 (開 )票所地點一覽表參閱台灣省苗栗縣第 16 屆縣長選舉選舉公報。

臺灣省苗栗縣議會第17屆議員選舉選舉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苗栗縣選舉委員會  編印

    臺灣省苗栗縣議會第17屆議員選舉，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五日(星期六)上午八時起至下午五時止舉行投票。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
法第47條規定，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，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，如有不實，由候選人自行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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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七
選
舉
區(

平
地
原
住
民)

 

1
朱
仁
貴

47

年

3

月

10

日

男

台
灣
省
苗
栗
縣

中
國
國
民
黨

東河國小。南庄國中。樹德工專

(現修平技術學院)畢業

立師範大學結業。預官班、教官班、

正規班結業。國發院原住民菁英班結

業。建台中學、苗栗農工、國立聯合

大學教官。賢德工商生輔組長。賽夏

族巴斯達隘文化協會理事長。苗栗縣

政府原民處工作會報委員。行政院勞

委會外展就業服務人員。中廣苗栗台

節目主持人。朱氏文教基金會董事。

一、落實執行原基法條文，以保障原住民主體意識。二、縣內原住民不分族群，立足地位相等，福利權益受保障。三、
連結多方資源解決原住民就業問題。四、精進提升原鄉及都市原住民子女受教權並加強學齡前教育。五、普及原住民
耆老居家日托關懷，弱勢殘障福利保障。六、原鄉部落夜間有路燈處處有馬路。七、活絡原住民農產品產銷通路，俾
使產業行銷便捷，增加經濟收入。八、推動原住民觀光文化產業再造，藉以引進大陸或世界觀光客來訪。九、重現縣內
各族群文化歲時祭儀活動，並納入地方文化特色保存。十、爭取都市原住民增設專責行政服務人員及活動辦公聚會所。
十一、增設原鄉產業道路及公共設施之建設。十二、加強原住民與國際或大陸少數民族文化交流，藉以提升國際觀和競
爭力。十三、建構原住民區域醫療網，以保障原住民健康。十四、推動文化創意產業，並依商標法註冊行銷。十五、賡
續完成前任議員未成有關原住民事務。十六、積極推動相關原住民社區各種協會，勞動合作社發揮應有功能，期以增加
就業機會及事業之多元性。十七、其他與原住民有關之權益與福祉。

2
風
英
雄

44

年

7

月

24

日

男

台
灣
省
苗
栗
縣

中
國
國
民
黨

私立新力高級職業學校畢業。

南庄鄉鄉民代表會第15、16、17屆代

表。第16屆補選副主席。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專門委員。

壹、督促政府落實還我土地政策。
貳、督促政府落實原住民自治政策。
參、協助都會區原住民事務、教育、就業問題。
肆、爭取經費於都會區建設原住民多功能活動中心。
伍、配合政府政策爭取原住民各項福利。

3
風
勝
華

47

年

4

月

18

日

男

台
灣
省
苗
栗
縣

中
國
國
民
黨

省立埔里高中
一、日昇廣告社經理

二、南庄鄉第十八屆代表

一、全力促進落實原住民社會福利、就業、就學之權益。
二、爭取擴建原鄉產業通路以利農產運輸。
三、爭取建設都市原住民活動中心。

4
潘
秋
榮

45

年

9

月

12

日

男

台
灣
省
苗
栗
縣

無
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廣播電視

科。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

士班。

工廠作業員。陸軍汽基處汽車修護、
駕駛。中央廣播電台編撰節目主持
人、導播主編等職。苗栗縣政府原住
民族行政處科員(賽夏文物館)。

一、因應鄉親急難，結合政府及社會資源，加強社會急難救助功能。
二、輔導原住民合作社組織運作，部落工作原住民自己承包，各種專長都可發揮。
三、積極監督解決原住民失業、就業問題，一人有工作，全家都安心。
四、關心協助都會區原住民離開原鄉社會文化適應問題。
五、提昇本縣原住民族子弟教育質量，增強社會競爭力。
六、研擬本縣原住民族文化政策，創造苗栗縣為多元文化大縣。
七、振興原住民族語言從根做起，推動幼兒雙語(原住民語、國語)實驗班。
八、推動本地有線電視原住民族語新聞播報，原住民大小事自己報。

第
八
選
舉
區(

山
地
原
住
民)

1
黃
月
娥

46

年

7

月

8

日

女

台
灣
省
苗
栗
縣

中
國
國
民
黨

一、汶水國小三年

埔里愛蘭國小畢業

二、大湖國中

三、嘉義天主教崇仁護理助產

畢業

1. 天主教聖若瑟醫院護士。

2. 省立苗栗醫院護士。

3. 省立桃園醫院護士。

4. 第13屆苗栗縣議員。

5. 國會助理。

6. 第15屆苗栗縣議員。

一、監督政府落實及簡化社會福利政策。
二、爭取基層建設及發展部落、觀光、農業民宿新風貌，改善原住民的生活品質。
三、爭取原住民的權益及爭取工作權，提昇原住民的地位與尊嚴。
四、監督政府讓泰安鄉的天然資源與原住民同胞共同管理造福同胞例如:溫泉水，漂流木。
五、監督政府做好原住民的醫療、教育、文化、交通、就業等問題，讓同胞生活的更有尊嚴、健康、安全、幸福快樂。
六、誠心誠意24小時為民服務並解決原住民的問題。

2
高
榮
盛

40

年

1

月

9

日

男

台
灣
省
苗
栗
縣

中
國
國
民
黨

台灣省警察學校畢業

二、策定培養原住民在教育、行政、文化、技藝等人才機制。
三、政府應重視輔導原住民地區、地方文化與農產業觀光之發展。
四、輔助立案之協會、爭取地方就業、活絡產經發展之機會。
五、縣內各鄉鎮公所平衡原鄉、都會區在地弱勢族群之就業機會。
六、放寬低收入戶、急難救助、弱勢婦女、單親家庭、生活困境之申請條件。
七、落實國家公園與原住民部落間之伙伴關係政策、建立共存共榮之居住環境。
八、加速執行雪見段還我土地案。
九、錦水村溫泉用水，應以自來水方式、普及照顧在地民眾。
十、關懷都會區原住民同胞聲音、權益、落實執行社會福利。


